附件：
《广州市建筑废弃物综合利用产品推广使用办法（征求意见稿）》

公众意见采纳情况表
	序号
	反馈人
	反馈意见
	采纳情况

	1
	陈*光，784370665@qq.com
	1、建议对建筑废弃物是否包括拆除旧路旧桥的材料做出说明。
	不采纳，《广州市建筑废弃物管理条例》第二条已明确建筑废弃物的范围，本办法无需再次定义。

	2
	陈*光，784370665@qq.com
	2、建议对未经处理的建筑废弃物用于场地填平的情况做出规定，如在其他法令中有规定，则可忽略本意见。
	不采纳，《广东省建筑垃圾管理条例》第十三条已有相关规定。

	3
	陈*光，784370665@qq.com
	3、第六条，鼓励城市更新项目就地加工利用，建议对质量控制、粉尘排放、噪声控制做出要求。
	采纳，办法中已提出环保、文明施工等要求。

	4
	陈*光，784370665@qq.com
	4、建议管理规范标准的部门组织力量，筛查现行的设计、施工、验收等标准有无与本办冲突而阻碍本办法实施的，如有，建议进行修定。
	采纳，本办法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要求不冲突。

	5
	李某787739635@qq.com
	1、收费标准能否在各大平台公开，供有需要的单位选择场地。
	部分采纳，建筑废弃物消纳处置应按照《广州市建筑废弃物管理条例》等相关政策文件执行，由城市管理综合执法部门进行管理。本办法不涉及相关内容。

	6
	李某787739635@qq.com
	2、如有的项目需要外运。有的项目需要回填，如果土质合适用于回填，是不是就可以相互利用，减少堆积。减少消纳费。废物利用起来，环保问题解决了，费用减少了，大家都方便了。应该做一个平台，收集各个项目的进展，比如，A项目备案了，10月1日至11月30日，都在挖土方，需外运，在白云区某某地点，然后B项目在白云区。C项目在海珠区，D项目在天河区，BCD都需要一些土来回填，各个项目根据自身地理位置，运费成本等，进行决策，是否从A项目去土。如果需要，自行派车去运回来。就省下了A项目的消纳费，省下了BCD项目的买土费，只需要出运费和机械回填费。这样不久资源再利用了吗?只是建议，突发奇想，如引起不适勿怪！谢谢。
	采纳，《广州市建筑废弃物管理条例》第三十六条“ 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部门应当根据市人民政府统一的基础信息资源共享交换平台，建立健全建筑废弃物处置监管平台。”本办法不重复相关内容。

	7
	李先生1870347127@qq.com
	《广州市建筑废弃物综合利用产品推广使用办法》安全与激励并重实施方案​​一、 核心原则：安全底线，自愿先行，价值驱动​​安全绝对优先原则：​​ 所有推广使用行为，必须建立在产品安全质量100%合格的基础上。建立最严格的全链条管控体系。​标杆引领与价值激励原则：​​ 通过树立安全典范、提供经济动力和品牌价值，引导市场主动选择安全、优质的再生产品。​二、 构建全链条安全保障体系（刚性底线）​​此部分为方案的强制性核心，旨在彻底杜绝您所说的化学污染、辐射等风险。管控环节具体措施（可写入办法条款）安全目标​1. 源头分类与评估（准入关）​​- ​强制分类排放：​​ 施工现场必须将建筑废弃物、装修垃圾与生活垃圾、工业垃圾严格分开。对混合垃圾，资源化企业有权拒收。- ​拆除前评估：​​ 对旧工业厂房、疑似污染地块，拆除前需进行环境调查评估。评估存在污染风险的，按危险废物管理，严禁进入资源化渠道。​从源头杜绝“毒原料”​，确保资源化原料的清洁与安全。​2. 生产过程与产品认证（质量关）​​- ​处置企业备案与分级：​​ 资源化企业必须满足环保、工艺要求并备案。根据其技术能力分级，规定其产品等级（如仅A类企业可生产结构用骨料）。- ​产品强制认证与“白名单”制度：​​ 进入《广州市建筑废弃物综合利用产品目录》的产品，​必须每批次提供第三方权威检测报告，检测项目必须包括​：    a) ​物理性能​（强度、粒度等）；    b) ​环保安全指标（核心）​​：​放射性​（符合GB 6566）、重金属浸出毒性​（如铅、铬、镉、汞等）、有害有机物含量等。- ​动态抽检与黑名单：​​ 市场监管部门对目录内产品进行不定期抽检，不合格者立即从目录中剔除，企业列入“黑名单”。​确保出厂产品在物理和化学指标上绝对安全可靠，对人体健康和环境无害。​3. 分级使用与闭环追溯（应用关）​​- ​应用场景分级绑定：​​ 严格按产品认证等级规定使用范围。· ​I级品（高标准）：​​ 可用于结构混凝土等关键部位。· ​II级品（普通）：​​ 用于非承重构件、砌块等。· ​III级品（低标准）：​​ 仅用于路基垫层、回填（并需有防渗要求）。- ​全过程电子溯源系统：建立从“废弃物源头->运输->处置厂->产品->工程项目”的电子二维码身份证制度。扫二维码即可知产品全部“身世”。​实现“好料用好地方，差料限范围”，确保使用环节风险可控，且任何问题可即时追溯追责。三、 设计多层次价值激励体系（发展动力）​​在守住安全底线后，通过以下措施激发市场主动性。风险兜底机制（解决“不敢用”）推广“绿色建材性能保险”：由政府引导，联合保险公司为经过严格认证的目录内产品提供质量与责任保险。一旦因产品本身问题导致损失，由保险公司赔付。这为建设单位提供了“定心丸”。​经济驱动机制（解决“不愿用”）​​​绿色金融支持​：对采购使用目录内产品的建设单位，以及生产企业，提供“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等融资支持，并给予利率优惠。​处置费减免挂钩​：对使用率达到一定标准的工程项目，按其使用量减免相应的建筑废弃物处置费。​品牌价值机制（解决“没面子”）​​​官方认证与授牌​：对在安全生产、高质量使用方面表现突出的项目，授予“广州市绿色安全示范工程”称号，并举行高规格表彰和媒体宣传，将其打造为行业标杆。​四、 总结：安全与激励的闭环​本方案构建了一个清晰的逻辑闭环：​首先，通过最严格的全链条安全管控，树立“广州市建筑废弃物综合利用产品”安全、可靠的权威形象，解决生命健康的后顾之忧。然后，通过保险、金融、荣誉等一系列“赋能”工具，让使用这些安全产品成为一件经济上划算、品牌上光荣、风险上可控的明智选择。这样，政策就不再是简单的“强制使用”，而是通过“奠定安全信誉”+“创造附加价值” ，引导市场自发地、积极地做出符合政策导向的选择。这既坚守了生命健康的底线，又通过温和智慧的方式实现了推广目标。
	部分采纳，本办法第四条、第十一条、第十三条已有产品质量、信用激励等相关内容。本办法要求政府工程应用建废综合利用产品，通过政府带头使用，引导市场主体自愿使用。

建筑废弃物的处置、排放、运输、消纳等应根据法律法规及现行标准规范要求，由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部门牵头管理。本办法不涉及相关内容。

	8
	周述广 183****6613
	第十条【使用责任】 按规定应使用建筑废弃物综合利用产品的项目，各相关责任主体应当按照以下要求实施：（一）建设单位是落实....（三）施工单位应当....[修改建议]（三）施工单位应当选用符合设计要求的建筑废弃物综合利用产品，确保按图施工，同时建立建筑废弃物综合利用产品使用台账。进入工地使用的建筑废弃物综合利用产品应提供建筑废弃物综合利用产品生产、销售企业出具的符合设计要求的技术检测报告，不得使用不符合设计要求的建筑废弃物综合利用产品。[建议增加]（五）行业监管部门、建设、监理、设计等单位在施工单位提供建筑废弃物综合利用产品生产、销售企业出具的符合设计要求的技术检测报告后，不得再无故要求施工单位对进入工地使用的建筑废弃物综合利用产品进行检测；行业监管部门、建设、监理、设计等单位提出对进入工地使用的建筑废弃物综合利用产品重复进行检测并经检测合格的，相关费用应由建设单位承担。
	不采纳，综合利用产品的检测、质量管理，应满足对应建材产品的质量标准要求，工程项目采用综合利用产品纳入工程质量管理体系，符合工程建设相关法律法规及政策要求。

	9
	周述广 183****6613
	第十一条【产品质量】建筑废弃物综合利用产品生产企业应....[建议增加第二款] 建筑废弃物综合利用产品生产企业应将种类、规格和技术指标不同的建筑废弃物综合利用产品向检测机构送检，并取得技术检测报告，建筑废弃物综合利用产品销售应附技术检测报告，并对生产、销售不符合技术标准要求的建筑废弃物综合利用产品或提供虚假检测报告承担连带责任。
	部分采纳，本办法第十一条已明确生产企业为产品质量的第一责任人，要求生产企业按规定对产品进行检测，提供产品质量合格证明。


